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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 

 

根据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虹半导体”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本所

指派陈军律师、夏青律师（以下合称“本所律师”）作为华虹半导体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已就本次发

行出具了《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已出具法律意见”）。现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6]16 号）的要求，本所律师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已出具法律意见中所述及之本所及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相关定义同样适用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已

出具法律意见的补充。 

 

一. 问询问题 1.关于交易目的与整合管控：根据重组报告书，（1）双方在工艺技

术平台、客户资源、供应链管理、技术及产能等方面均具有显著协同效应；（2）

双方工艺平台可实现深度互补，覆盖更广泛应用场景、更齐全技术规格的晶圆

代工及配套服务，提供更多样的技术解决方案，丰富产品体系；（3）本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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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华力微的65/55nm及40nm逻辑工艺及特色工艺技术将注入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将新增 3.8 万片月的 65/55nm、40nm 产能，提高自身市场地位；（4）

上市公司将通过整合管控实现一体化管理，在内部管理、工艺平台、定制设计、

供应链等方面实现深层次整合，通过降本增效实现规模效应；（5）本次重组是

上市公司就首发上市时出具的消除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对应作出的具体行动，通

过注入华力微，上市公司与华力微之间在 65/55nm、40nm 的同业竞争得到实质

性解决。请公司披露：（1）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在产品结构、核心技术、工艺

节点和平台、主要客户、下游应用领域等方面的异同，本次交易有助于丰富上

市公司产品体系以及在工艺技术平台、客户资源、供应链管理、技术及产能等

方面具有协同效应的具体体现；（2）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目前产能利用情况以

及收购完成后的产能消化安排；（3）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组织架构、

内部控制、团队管理、研发生产、采购及销售渠道等方面拟采取的具体整合措

施；（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还存在晶圆

代工业务，是否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律师对问题（4）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华虹集团提供的文件资料、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等第三方网站的公开查询并经华虹集团确认，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外，

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华虹国际、间接控股股东华虹集团控制的其他企

业主要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控制情况 主营业务 

是否涉及

晶圆代工

业务 

1. Hua Hong 华虹国际持有 网络系统设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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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mericas）

Inc. 

其 100%股权 服务；集成电路

设计、销售 

2. 
上海华虹虹日

电子有限公司 

华虹集团持有

其 51%股权 

主要从事电子元

器件分销业务 
否 

3. 

上海华虹计通

智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华虹集团持

有其 25.61%

股份 

轨道交通系统集

成、产品销售和

提供服务 

否 

4. 
上海华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华虹集团持有

其 50%股权 
科技开发及投资 否 

5. 公司 A 
受华虹集团

控制 

从事集成电路相

关业务 
是 

6. 
上海华虹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华虹集团持有

其 60%股权 

产业链公司股权

投资 
否 

7. 

上海华虹挚芯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华虹集团持

有其 93.02%

股权 

集成电路设计 否 

8. 
上海华虹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

股权 

产业园区租赁 否 

9. 
上海华锦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

股权 

物业管理 否 

10. 
上海华虹智联

信息科技有限

上海华虹计通

智能系统股份
软件及信息服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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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权 

11. 
上海翊客湾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计通

智能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

其 100%股权 

软件及信息服务 否 

12. 
挚芯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挚芯

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以电子产品、半

导体产品为主的

贸易业务等 

否 

13. 

虹日国际电子

（香港）有限

公司 

上海华虹虹日

电子有限公司

持有其 100%

股权 

以电子产品为主

的仓储业务等 
否 

14. 华力集 
受华虹集团

控制 

开发、设计、加

工、制造和销售

集成电路和相关

产品 

是 

15. 公司 B 
受华虹集团

控制 

开发、设计、加

工、制造和销售

集成电路和相关

产品 

是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华虹集团的确认，华虹集团控制的上述企业中，

公司 A及其控制的华力集、公司 B涉及晶圆代工业务。 

 

(二) 晶圆代工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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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重组报告书》、本次交易方案及华虹集团的确

认，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力微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虹集团控制的企业中，

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外，公司 A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

晶圆代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 A 及

其控股子公司从事晶圆代工业务的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体名称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公司 A 及其控股子公司 

主要工艺节点 40nm及以上 40nm 以下（不含 40nm） 

工艺特征 特色工艺为主 逻辑工艺为主 

主要工艺平台 

嵌入式/独立式非易失性存

储器、模拟与电源管理、

逻辑与射频、功率器件、

高压等特色工艺平台 

主要为逻辑与射频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及华虹集团的确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公司 A及其控股子公司是华虹集团基于半导体制造行业的不同

技术发展路径所设立的两大业务板块。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定位于

特色工艺为主的晶圆代工，公司 A及其控股子公司定位于逻辑工艺为主

的晶圆代工，双方在工艺节点和工艺特征方面具有显著差异。 

 

(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不构成

同业竞争 

 

1. 不同工艺节点晶圆代工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1） 半导体制造工艺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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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半导体制造工艺可

以分为逻辑制程技术（也称“逻辑工艺”）和特殊制程技术（也

称“特色工艺”），如按照摩尔定律发展，不断追求缩小线宽，

即形成了先进逻辑工艺发展路线，先进逻辑工艺是一个相对

和动态发展的概念，成熟工艺节点伴随摩尔定律发展也不断

向更小线宽方向发展；特色工艺以成熟工艺节点为基础，随

着成熟工艺节点向前推进，特色工艺节点亦逐渐向更小线宽

方向发展。先进逻辑工艺按照摩尔定律的规律，主要通过采

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材料实现工艺节点（最小线宽和器件尺

寸）的缩小，提升 CMOS器件开关速度、漏电、单元面积，从

而使数字逻辑芯片在运行时达到更高的运算速度、更低的动

态功耗、更大的器件密度。与先进逻辑工艺相比，特色工艺

不单纯追求按照摩尔定律的规律缩小工艺节点，其主要通过

材料、结构、器件、集成等方式实现差异化的芯片功能，满

足现实世界不同的物理需求，比如光、电、热等信号的开关、

感应、传输、存储、转换等。先进逻辑工艺与特色工艺在工

艺节点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拥有各自的发展方向和技术难度，

相互渗透亦存在一定的门槛。 

 

（2） 不同工艺节点晶圆代工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不同工艺节点的晶

圆代工业务无法构成竞争，也不构成重合业务，具体原因如

下： 

 

A. 晶圆代工厂均有固定的工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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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晶圆厂代工的

工艺节点与项目投建相关，其系在投建初期即确定自身

的工艺节点。以上市公司为例，其在不同时期投建不同

的晶圆代工厂，覆盖现有各工艺节点： 

 

法人主体 晶圆厂 
项目投

建时间 
主要工艺节点 

上海华虹宏力 

华虹 

一厂 
1997 年 

95nm及以上（8

英寸厂） 

华虹 

二厂 
2006 年 

0.18μm及以上

（8英寸厂） 

华虹 

三厂 
2000 年 

90nm及以上（8

英寸厂） 

华虹半导体

（无锡）有限

公司 

华虹 

七厂 
2018 年 

90-65/55nm

（12英寸厂） 

华虹半导体制

造（无锡）有

限公司 

华虹 

九厂 
2023 年 

65/55nm-40nm

（12英寸厂）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其各晶圆厂均

有对应可代工的工艺节点，例如针对 65/55nm工艺节点，

上市公司仅能通过华虹七厂和华虹九厂进行代工。 

 

B. 客户设计的产品只能通过特定的工艺节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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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晶圆代工企业而言，工艺节点是晶圆制造的生产线中

能加工的最小尺寸；对芯片设计公司而言，工艺节点是

设计中采用的最小设计尺寸单位。上市公司和公司 A 从

事晶圆代工服务，客户包括芯片设计公司，该等客户在

产品定义阶段就会确定芯片产品所使用的线宽，并按照

确定的线宽以及对应工艺的设计包进行设计，晶圆代工

企业根据客户确定的线宽采用相应工艺节点的生产线进

行生产。 

 

2. 相同工艺节点的不同工艺平台代工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的说明，相同工艺节点下不同工艺

平台代工的产品不同，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为例，上市公司的模

拟与电源工艺平台主要代工电源管理类和信号链模拟芯片，标的公

司无该平台代工能力，无法进行模拟与电源管理相关产品代工，报

告期内亦无相关营业收入；标的公司及上市公司 65/55nm、40nm工

艺节点不同工艺平台代工之产品情况主要如下： 

 

工艺平台 主要代工产品 

（1）标的公司 

独立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NOR Flash 

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MCU 

高压工艺平台 DDIC 

逻辑与射频 图像传感器、射频芯片、逻辑芯片 

（2）上市公司 

独立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NOR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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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 MCU、智能卡芯片 

逻辑与射频 图像传感器、射频芯片、逻辑芯片 

模拟与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类和信号链类模拟芯片 

 

3. 重合工艺平台在不同工艺节点上的具体差异明显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上市公司及华虹集团的说明，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工艺平台包括嵌入式/独立式非易失性存储器、模拟与

电源管理、逻辑与射频、功率器件、高压等工艺平台；公司 A工艺

平台主要为逻辑工艺下的逻辑与射频平台。双方重合的工艺平台主

要为逻辑与射频，但特色工艺与逻辑工艺下的逻辑与射频平台存在

明显差异。上市公司逻辑与射频平台，代工产品主要为逻辑/射频芯

片，在 40nm 及以上的产品以低速、低功耗应用为主，如图像传感

器、蓝牙、WIFI 等产品；公司 A的逻辑与射频平台，代工的产品主

要追求单芯片具备更高性能，更加追求主频等性能的提升。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上市公司及华虹集团的确认，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与华虹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存在重合

工艺节点，双方代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相互之间不构成同业竞争

关系。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力微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

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华虹集团控

制的企业中，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仅公司 A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晶

圆代工业务，双方工艺节点不同，不构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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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补充法律意见系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

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仅供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报本次交易之目的

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它目的。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韩  炯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军  律师 

 

 

夏  青  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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